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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须知（修订版）

  资和信百货字：【2008】第003号
                      签   发   人：平莉
为提高结算效率，保证结算质量，方便快捷地做好结算工作，请各供应商伙伴按照下列内容做好结算准备和结算工作。
1、供应商伙伴可以到结算中心或以传真、网络方式进行对账，结算周期一般为上月自然月，或者按合同约定结算周期。

2、请供应商伙伴严格按照网上结算通知单的结算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各结算期生成的结算单所列“应结金额”开具，不得多月累加；商品名称栏应按照商品明细开具，如明细较多可在发票联填写“（详见销货清单）”字样，后附一式两份税控器格式清单列明商品明细；自2011年2月1日起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律加盖带有税务登记号的发票专用章，财务章与发票专用章不可在同一张发票上出现，2012年1月1日起启用新样式发票专用章，否则无法办理结算。
3、为了保证结算资金的安全有效，我公司规定除账扣形式收取的费用按相关办法收取外，其他费用一律以现金、支票或汇款等形式收取。账扣项目为：
（1）合同约定费用：销售抽成、促销费、物业管理费、国内、国际刷卡手续费、商通卡手续费、人员管理费、系统使用费、质量保证金； 

（2）补充结算：促销活动折扣分摊、团购让利 、促销活动费用分摊；

（3）日常耗费：日常消耗物料购买（特批）、其他物品购买（商品）；

（4）商场管理费用：供应商信息变更手续费 、促销广告费（店庆、会员报刊）；（5）代收代缴费用：电话费、上网费、短信费 、代交商品保险费 。
供应商伙伴在入场前应及时办理质量保证金的缴纳工作，如发现未及时缴纳情况，公司将在供应商伙伴第一次结算货款时以账扣形式进行扣除。
4、供应商伙伴结算前应核对结算数据，如有疑义及时与结算中心核对并纠正，一旦结算，视为确认结算数据无误。如结算后发现结算数据有误，可采用手工录入方式进行补充结算，补充结算追溯期为一个月。

5、合同约定为月结货款的供货商结算办法：

（1）供应商伙伴每月8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登陆资和信百货网站www.zihexinplaza.net，输入结算卡密码后，查询供应商结算通知单。单据核对确认无误后，打印一式两份，请在每张结算通知单的左下角加盖单位财务章或公章及经办人签字，对本期款项予以确认。每期结算单原件送我公司一份，另请自留一份，以备核查。
（2）每月8日至20日上午9：00----11：30、13：30---16：00（遇节假日不顺延）由供应商伙伴结算员凭供应商结算卡直接将结算通知单和发票送交结算中心结算会计处。如货款有误，请于每月8日至10日上午9：00----11：30通过电话或携带供应商结算通知单、送货单、退货单、验收单等原件到结算中心对账。

（3）发票上所列收款单位名称必须与合同签约单位名称一致.如供应商名称在合同期发生变更时，出示载明变更日期的证明文件，与商场进行合同信息变更。变更前货款以原合同供应商名称开具发票结算，变更后货款以新供应商名称开具发票结算。
 (4)每月15日至30日上午9：00----下午16：00，结算中心向通过网上银行结算的供应商伙伴进行网上汇付。供应商伙伴在签订合同时，选择网银支付方式，同时，应提供网银所需的结算资料：收款单位全称（与合同相符）、开户银行、银行账号、收款人单位地址、联系电话、联系人。以上如作为合同附件应加盖合同专用章。
6、合同约定以日、周、旬、半月、一个半月、两个月、三个月为结算周期结算办法：
凡是以非自然月作结算周期的供应商伙伴，其结算周期用“ T”表示，结算时间均为上午9：00----11：30，结算日遇节假日不顺延，结算方式方法等相关内容参见第5条。

（1）供应商伙伴查询并打印结算通知单的时间为：“T＋8天”，比如以日为结算周期，供应商伙伴应在第9日开始查询并打印结算单，以下可依此类推。

（2）供应商伙伴结算员凭供应商结算卡将结算通知单和合同约定的发票送交到结算中心的开始时间为“T＋8天”，截止时间为“T＋14天”。

（3）供应商伙伴发现货款有误，通过电话或携带相关单据原件到结算中心对账的开始时间为“T＋8天”，结束时间为“T＋10天”。

（4）供应商伙伴凭发票和供应商结算卡到结算中心办理结算的开始时间为“T＋15天”，截止时间为“T＋25天”。

7、供应商交纳费用可以现金、支票、汇款或以供应商管理卡等形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对公业务大额支付不得使用现金。故我公司收取的各类款项交费时无论以何种支付方式，退款时高于100元的款项一律以支票或汇款等形式支付。
8、我公司名称：北京资和信百货商场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西四环南路1号
    税号：110106799988282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丰台支行科技园分理处  

账号：0200296409200036467
  办理结账时间：上午 9： 00-11 ： 30、下午13:30-16:00（遇节假日不顺延） 
北京资和信百货商场有限公司
                                               2011年7月22日
报：平莉总经理

送：程波副总经理 王翀副总经理 金燕青副总经理
发：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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